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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广市建局〔2016〕15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印发《广安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

标准化工地评定程序》的通知

各区市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，广安经开区、枣山园区、协兴园区

规划建设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评审工作，

提高标化工地创建整体水平，现将《广安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

准化工地评定程序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积极开展标准

化工地创建工作。

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6年 4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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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
标准化工地评定程序

为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安全生产方针，

提高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及文明施工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要求，特制定广安市建设工程市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评定程

序。

一、评审依据

（一）市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（以下简称市标化工地）评

审依据为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JGJ59-2011以及国家和地方

相关标准、规范规程；市标化工地为我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、文

明施工管理的最高奖项，代表我市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、文明

施工现场管理的领先水平。

（二）评定工作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实施，具体工作由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安全监督科负责。

二、预报、复查申请

（一）预报项目需在开工条件审查达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

准化要求后，由施工总承包企业填写《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

标准化工地预报表》（附件1）及创标化工作计划，经工程所在

地安全监督机构签署初审意见后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，同时

工程所在地安全监督机构应加强对预报项目的日常监督、检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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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。

（二）预报项目在主体完工后进入装饰施工前，报送复查申

请材料，经工程所在地安全监督机构签署推荐意见后，报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组织复查。

（三）市标化工地复查申请材料包括的内容：

1.复查申请材料总目录；

2.《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预报表》复印件；

3.《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复查申请表》（附

件2）。

4.工程立项计划书、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、中标通知书、

承包合同；

5.总承包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现场

管理人员具备的相应资格证书及安考证；

6.项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及管理责任划分；

7.工程概况和介绍工程安全管理情况的文字材料；

8.施工现场实体防护、环境卫生等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相关照

片和影像资料。

三、现场复查

（一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接到复查申请后，组织评审小组对

申请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情况进行复查。

（二）现场依据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JGJ59-2011进行

复查。

（三）现场复查的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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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查看现场。

2.查阅安全文明施工的有关资料，以及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的情况。

3.听取申请单位和推荐单位对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的情况介绍。

4.提出复查意见。

四、审批发证

（一）经现场复查验收后，由评审小组写出评审意见，报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批。

（二）所有经复查的工地应按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继续组织施

工直至竣工，在此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取消评审资格。

1.发生一起死亡一人及以上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。

2.被市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于安全问题受到两次及

以上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。

3.管理不规范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治安案件、恶意拖欠民工

工资等。

4.因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问题被不良行为公示的。

（三）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符合条件的工程由总承包企业填报

《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发证申请表》（附件3），

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批通过后，颁发《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

工标准化工地证书》。

五、奖励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每年年底将以文件形式公布通过市标化工

地名单，授予《市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》，对参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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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项目各方负责人进行表彰并授予荣誉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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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预报表

工程名称

施工单位

建设单位

监理单位

建设地点

施工许可证编号 企业资质证书编号

安全生产

许可证编号

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

能力考核证书编号

建筑面积 目前工程进度

开工条件审查情况 项目负责人

通信地址及邮编

预报单位

联系人及电话

监督部门

联系人及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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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市级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工作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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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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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

复查申请表

工程名称

申请单位

通信地址及邮编

联系人及电话

施工单位复查申请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推荐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推荐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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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安市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发证申请表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

施工单位

建筑面积 结构类型

开工日期 竣工验收日期

项目负责人 工程造价

有无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

施工单位自评情况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工程监理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建设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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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6年 4月 13日印发


